	真理大學教務會議提案單

	案    由
	
	提案者：

附署者：

	說    明
	1. 本案係依據   （辦法名稱）   或  （來函單位及公文字號）          辦理。（請附附件）

2. 本案業經會簽 （相關單位） 及校長簽准後提案。（請附附件）（本案若無涉及他單位則免）

3. 本案業經    年   月   日   (會議名稱)  會議決議通過。

4. 本次修正重點敍述。（本案若非屬法規修正案則免）
5. 「修正條文對照表」及「修正後全條文」如附件。
(請附「修正條文對照表」及「修正後全條文」）

	附    註
	一、提案一案一紙。
二、提案者為單位，填一級單位名稱即可。
三、提案者為個人，須有委員一人以上之簽署附議。


